
立法會：民政事務局局長就議員動議議案「推動本地足球發展」的總結發言全文（只

有中文） 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 下 為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曾 德 成 今 日 （ 六 月 四 日 ） 在 立 法 會 會 議 上 就 議 員

動議議案「推動本地足球發展」的總結發言全文（只有中文）： 

 

主席女士： 

 

  多謝多位議員就議案提出的寶貴意見。 

 

  正 如 議 員 所 說 ， 每 個 球 迷 都 是 專 家 ， 各 有 高 見 ， 可 以 有 熱 烈 的 爭 論 。 希

望各位議員今後繼續支持足球運動，繼續支持香港體育運動的發展。 

 

  特 區 政 府 促 進 香 港 體 育 運 動 的 基 本 方 針 ， 是 積 極 配 合 本 地 各 體 育 總 會 推

動 其 體 育 項 目 的 發 展 ， 並 且 提 供 適 當 的 支 援 ， 主 要 着 眼 於 體 育 運 動 的 普 及

化 、 精 英 化 和 盛 事 化 。 本 地 各 個 體 育 總 會 都 自 行 管 理 ， 並 且 從 屬 於 有 關 體 育

項 目 的 國 際 聯 會 ， 負 責 落 實 有 關 體 育 項 目 在 香 港 的 發 展 。 這 些 同 樣 適 用 於 足

球運動，香港足球總會（足總）就同國際足球協會建立了聯繫。 

 

  特 區 政 府 經 常 與 本 地 各 體 育 總 會 商 討 ， 因 應 各 個 總 會 對 其 運 動 項 目 的 發

展 策 略 ， 定 期 檢 討 各 項 合 作 計 劃 ， 根 據 實 際 情 況 調 整 和 優 化 。 以 足 球 運 動 而

言 ， 我 們 與 足 總 經 常 討 論 ， 研 究 本 地 足 球 的 發 展 定 位 、 目 標 、 架 構 、 策 略 ，

以及落實的措施。 

 

  剛 才 我 在 辯 論 開 始 時 的 發 言 ， 已 講 到 政 府 對 香 港 足 球 總 會 的 支 持 ， 以 及

在 地 區 普 及 足 球 運 動 的 措 施 。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為 鼓 勵 更 多 市 民

參 與 足 球 運 動 ， 一 直 透 過 18 個 分 區 辦 事 處 為 不 同 年 齡 組 別 的 人 士 舉 辦 足 球

訓 練 班 。 足 總 由 二 ○ ○ 二 年 開 始 舉 辦 地 區 丙 組 聯 賽 ， 邀 請 全 港 18 區 組 隊 參

加 。 各 區 區 議 會 都 已 確 認 資 助 成 立 地 區 足 球 隊 ， 過 去 三 年 ， 各 區 區 議 會 合 共

撥款超過 600 萬元資助各地區足球隊。經過聯賽的升降機制，葵青地區足球

隊 已 於 二 ○ ○ 四 ／ ○ 五 年 度 晉 升 至 乙 組 聯 賽 ， 剛 才 不 少 議 員 都 提 到 的 大 埔 地

區 足 球 隊 更 於 二 ○ ○ 六 ／ ○ 七 年 度 晉 升 至 甲 組 聯 賽 ， 而 沙 田 地 區 足 球 隊 將 於

二○○八／○九年度球季晉升至乙組參賽。 

 

  二 ○ ○ 五 年 成 立 的 體 育 委 員 會 ， 就 香 港 發 展 體 育 運 動 的 政 策 、 策 略 、 資

源 運 用 等 事 宜 向 特 區 政 府 提 供 意 見 。 體 育 委 員 會 之 下 設 有 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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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、 精 英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大 型 體 育 活 動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配 合 本 地 各 體 育 總 會

的 自 行 管 理 ， 從 整 體 上 去 策 劃 推 動 體 育 運 動 的 發 展 ， 而 並 非 就 單 一 的 體 育 項

目 去 代 作 決 定 。 這 合 作 機 制 一 直 行 之 有 效 。 梁 劉 柔 芬 議 員 提 出 由 政 府 詳 細 研

究 ， 或 聘 請 專 家 研 究 本 地 足 球 運 動 發 展 定 位 、 整 體 發 展 規 劃 、 訂 立 長 期 及 短

期 目 標 、 以 及 相 關 落 實 措 施 等 事 項 ， 這 些 本 來 明 顯 是 屬 於 有 關 體 育 總 會 主 導

的 事 情 。 在 政 府 代 為 開 展 有 關 這 單 項 體 育 運 動 的 研 究 之 前 ， 必 須 先 與 足 總 就

此達成周詳的共識，並且充分諮詢體育委員會的意見，才作出決定。 

 

  梁 劉 柔 芬 議 員 非 常 關 注 本 地 青 少 年 足 球 運 動 的 培 訓 ， 我 們 現 時 透 過 康 文

署 的 資 助 計 劃 ， 與 足 總 合 作 推 行 一 系 列 有 系 統 、 全 面 及 互 相 銜 接 的 青 少 年 足

球訓練計劃，供 5 至 19 歲的學生或青少年參加。其中的「學校體育推廣計

劃 」 資 助 足 總 派 出 教 練 到 學 校 ， 為 學 生 提 供 足 球 訓 練 ， 並 安 排 導 賞 團 ， 讓 學

生 免 費 觀 看 大 型 的 國 際 足 球 賽 事 ， 如 「 2008 北 京 奧 運 足 球 預 賽 － 香 港 對 日

本 」 的 賽 事 ， 以 提 高 學 生 對 觀 賞 足 球 賽 事 的 興 趣 和 知 識 。 另 外 ， 康 文 署 亦 資

助 足 總 推 行 一 整 套 的 「 青 少 年 足 球 發 展 計 劃 」 ， 包 括 「 青 少 年 足 球 推 廣 」 、

「 幼 苗 足 球 培 訓 計 劃 」 、 「 青 苗 足 球 培 訓 計 劃 」 、 「 青 少 年 地 區 足 球 隊 訓 練

計 劃 」 及 「 區 域 代 表 隊 訓 練 」 ， 以 發 掘 有 潛 質 的 球 員 接 受 進 一 步 訓 練 ， 期 望

他們日後可晉升為「香港代表隊」成員，代表香港參與國際賽事。 

 

  康 文 署 更 資 助 足 總 舉 辦 不 同 的 本 地 足 球 賽 事 ， 包 括 「 五 人 足 球 聯 賽 」 及

「香港青少年足球聯賽」，參與的球隊數目超過 450 隊，廣受大眾歡迎。其

中 「 青 少 年 足 球 聯 賽 － 香 港 超 級 盃 」 賽 事 15 歲 以 下 組 別 的 冠 軍 球 隊 ， 可 獲

得 贊 助 ， 代 表 香 港 出 席 每 年 的 「 曼 聯 超 級 盃 － 亞 洲 區 決 賽 」 ， 令 本 地 青 少 年

球隊有難得的機會參與世界級青少年賽事。 

 

  關 於 支 援 球 隊 進 行 外 地 集 訓 及 參 與 海 外 賽 事 ， 足 總 得 到 政 府 資 助 ， 在 本

地 舉 辦 國 際 賽 事 ， 及 讓 香 港 代 表 隊 參 與 國 際 賽 事 ， 向 海 外 隊 伍 學 習 ， 汲 取 國

際 賽 經 驗 。 康 文 署 配 合 足 總 ， 曾 邀 請 國 際 知 名 球 隊 來 港 作 表 演 賽 ， 包 括 二 ○

○ 三 年 「 西 班 牙 皇 家 馬 德 里 足 球 會 訪 港 」 及 二 ○ ○ 七 年 的 「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

十 周 年 回 歸 盃 」 ， 使 本 地 球 迷 及 香 港 代 表 隊 能 夠 有 機 會 與 德 國 拜 仁 慕 尼 黑 、

巴西聖保羅及中國國家隊等世界級足球隊切磋。 

 

  在 交 流 活 動 方 面 ， 自 一 九 九 七 年 起 ， 足 總 透 過 「 藝 術 及 體 育 發 展 基 金 」

取 得 額 外 撥 款 ， 讓 香 港 代 表 隊 參 與 「 全 國 運 動 會 」 及 「 全 國 城 市 運 動 會 」 的

足 球 比 賽 。 自 二 ○ ○ 六 年 起 ， 康 文 署 每 年 亦 會 額 外 撥 款 資 助 足 總 派 出 兩 支 年

齡分別為 11 至 12 歲及 13 至 14 歲的青少年足球隊參加「粵港澳青少年足球

交流活動」，讓本地青少年球員與內地足球精英切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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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議 員 亦 都 關 心 青 年 足 球 運 動 員 的 教 育 需 要 ， 這 與 我 們 的 考 慮 是 一 致 的 。

早 前 ， 我 們 已 獲 得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的 八 間 院 校 承 諾 支 援 運 動 員 ， 並

接 受 及 考 慮 由 中 國 香 港 體 育 協 會 暨 奧 林 匹 克 委 員 會 或 香 港 體 育 學 院 推 薦 的 運

動 員 入 學 申 請 。 我 們 相 信 ， 這 項 安 排 可 以 令 有 潛 質 的 運 動 員 ， 包 括 足 球 運 動

員，專心在體育發展之餘，在個人整體發展上亦得到照顧。 

 

  關 於 足 球 場 地 ， 康 文 署 已 特 別 把 部 分 體 育 場 地 劃 為 香 港 代 表 隊 訓 練 中 心

及 指 定 場 地 。 現 時 ， 足 總 選 定 了 位 於 黃 大 仙 的 馬 仔 坑 遊 樂 場 作 為 香 港 代 表 隊

訓 練 中 心 及 另 外 42 個 草 地 足 球 場 作 為 足 總 的 指 定 場 地 。 香 港 足 球 代 表 隊 可

以在 12 個月不限節數，優先預訂馬仔坑遊樂場作訓練之用。 

 

  在過去三年，康文署轄下的 50 個草地足球場及 27 個人造草地足球場的

使 用 率 分 別 為 百 分 之 一 百 及 百 分 之 八 十 。 為 了 增 加 足 球 場 的 可 用 場 次 及 進 一

步 完 善 設 施 ， 康 文 署 至 今 已 將 六 個 天 然 草 地 足 球 場 改 建 為 第 三 代 人 造 草 地 足

球 場 ， 開 放 給 市 民 使 用 。 部 門 亦 正 籌 劃 下 一 輪 八 個 球 場 的 改 建 工 程 ， 預 計 可

於 二 ○ 一 ○ 年 完 成 。 在 未 來 三 年 ， 我 們 將 興 建 12 個 新 的 球 場 供 市 民 使 用 ，

包括四個人造草地足球場，兩個天然草地足球場及六個硬地足球場。 

 

  同 時 ， 我 們 積 極 協 助 足 總 申 請 在 將 軍 澳 堆 填 區 撥 地 興 建 「 足 球 訓 練 中

心 」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現 已 批 出 為 期 21 年 的 土 地 牌 照 予 足 總 ， 而 香 港 賽 馬 會 慈

善 信 託 基 金 亦 已 於 二 ○ ○ 五 年 批 出 一 億 三 百 萬 予 足 總 籌 建 該 中 心 。 計 劃 興 建

的 足 球 訓 練 中 心 有 多 個 合 乎 國 際 標 準 的 草 地 足 球 場 、 集 訓 宿 舍 、 飯 堂 、 課

室、物理治療室等。政府會繼續為足總提供合適的支援，配合中心的發展。 

 

  議 員 還 提 到 ， 我 們 應 為 推 動 本 地 足 球 職 業 化 提 供 支 援 ， 並 為 建 立 足 球 團

隊 品 牌 打 造 理 想 環 境 。 正 如 我 先 前 所 說 ， 個 別 本 地 體 育 項 目 的 發 展 ， 是 由 有

關 體 育 總 會 扮 演 主 導 角 色 ， 他 們 會 制 定 有 關 發 展 目 標 及 計 劃 。 參 考 世 界 各 地

的 成 功 例 子 ， 我 們 認 為 體 育 項 目 職 業 化 及 團 隊 品 牌 的 建 立 應 由 市 場 主 導 ， 並

要視乎社會的整體體育氣氛而發展。 

 

  至 於 議 員 提 到 我 們 應 鼓 勵 海 外 球 會 在 港 設 立 足 球 學 校 ， 我 想 指 出 ， 由 於

現 時 足 球 運 動 在 國 際 上 已 發 展 成 為 高 度 商 業 化 的 體 育 項 目 ， 海 外 球 會 會 否 來

香 港 設 立 分 校 屬 於 他 們 的 商 業 決 定 ， 並 須 得 到 足 總 的 認 可 ， 政 府 只 適 宜 擔 當

支援的角色。 

 

  作 為 總 結 ， 我 希 望 重 申 政 府 會 繼 續 投 放 資 源 加 強 足 球 運 動 員 培 訓 及 提 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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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 地 設 施 ， 推 動 本 地 足 球 運 動 的 發 展 。 我 們 亦 會 繼 續 與 社 會 各 界 合 作 ， 致 力

推 廣 熱 愛 體 育 的 文 化 ， 鼓 勵 更 多 市 民 參 與 體 育 活 動 ， 並 協 助 業 界 舉 辦 更 多 大

型體育活動，以提升香港在國際體壇的地位。 

 

  主席女士，我謹此陳辭。 

完  

 

２００８年６月４日（星期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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